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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宝馨科技年审工作的关注函》的回复 

                                                  信会师函字[2017]第 ZH019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下发的《关于对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宝

馨科技年审工作的关注函》（以下简称“关注函”），就会计师需要说

明的事项回复如下： 

【关注函 1、】请详细说明你们在 2016 年度审计过程中，对强调事项

段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已执行的审计程序、已获取的审计证据、未能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保留事项 1、宝馨科技公司子公司上海阿帕尼电能技术（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阿帕尼公司）2016 年度净利润为-1.69 亿元，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合并所有者权益为-1.28 亿元。我们无法获知

上海阿帕尼公司在被宝馨科技公司收购时点估值所对应的业绩预测

与目前其经营所产生巨额亏损相比出现重大差异的原因。 

会计师回复：我们获取并检查了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1月3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关于签订阿帕尼电

能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交易协议暨对外投资的议案》的决议、中通诚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14年10月31日出具的《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拟增资阿帕尼电能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事宜所涉及该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估值报告》（中通苏咨报字〔2014〕第22号）、宝馨科

技公司与上海阿帕尼签署了《关于阿帕尼电能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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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转让及增资事宜之交易协议》，并对上海阿帕尼公司2016年度财

务报表进行了审计。根据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估值报告：

“（1）按照收益法，在估值报告所有限制与假设条件成立时上海阿帕

尼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于2014年8月31日估值结果人民币6,193.28 万元；

（2）按照成本法，上海阿帕尼公司估值基准日2014年8月31日股东全

部权益估值为-39.35 万元。”。但上海阿帕尼公司2016年度净利润为

-1.69亿元，截止2016年12月31日合并所有者权益为-1.28亿元。上海

阿帕尼公司在被宝馨科技公司收购时点估值所对应的业绩预测与目

前其经营所产生巨额亏损相比出现重大差异，我们无法获知其中原因。 

保留事项2、宝馨科技公司子公司上海阿帕尼公司，截止2016年12

月31日供暖资产项目中账面存货账面原值为10,512.28万元、固定资

产原值为1,954.35万元、在建工程原值为3,141.48万元，从固定资产

和在建工程转入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原值为6,796.99万元，合计

22,405.10万元，2016年度上海阿帕尼公司对上述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10,589.76万元。另外，与供暖工程相关预付账款余额为703.77万元，

应付账款余额为6,812.34万元。上海阿帕尼公司在供暖项目建设实施

过程中，存在工程项目管理内控缺失，项目手续不齐全，合同签订不

当等情况，虽然我们在审计过程中实施了现场盘点、检查、函证、问

询等程序，但至审计报告报出日上海阿帕尼供暖项目工程造价审结金

额为6,545.76万元（含税），与工程相关的设备及物资供应回函确认

一致的金额为4,316.87万元（含税），其余部分我们未能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核实其相关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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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回复：在上海阿帕尼公司2016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

我们发现上海阿帕尼公司在工程立项、设计、招标、建设等阶段均存

在项目管理内控缺失，项目手续不齐全，合同签订不当等情况，主要

表现为项目立项手续不全、没有严格的概预算编制与审核、工程招投

标、询比价等流程缺失，固定总价类建设施工工程合同占比较大。根

据我们统计，与上海阿帕尼供暖资产有关的土建、安装及其他施工工

程总额为1.56亿元（含税）（其中固定总价合同1.07亿元（含税），占

施工工程总额68.59%），与上海阿帕尼供暖资产有关设备及物资供应

金额为0.7亿元（含税）。 

鉴于上海阿帕尼公司项目前期内控缺失、管理不规范等原因。我

们除实施了检查合同及凭证、现场观察及盘点、函证、问询等正常审

计程序以外，要求上海阿帕尼公司提供与工程相关的第三方专业机构

工程结算报告，并对上海阿帕尼公司有关设备及物资供应进行充分函

证，发函金额0.67亿元（占0.7亿元的95%）。至审计报告报出日上海

阿帕尼供暖项目工程造价审结金额为0.65亿元（含税），与工程相关

的设备及物资供应回函确认一致的金额为0.43亿元（含税），其余部

分尚未能提供工程结算报告或获取相关函证回函，我们未能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核实其相关认定。 

保留事项3、如附注十一、（三）所述上海阿帕尼公司因存在重大

亏损，宝馨科技公司终止为上海阿帕尼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目前上海

阿帕尼公司已无力对公司现有供暖项目正常履约，其中上海阿帕尼公

司2016年度因在河北农业大学电蓄热集中供暖项目中未正常履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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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核保定新能源有限公司就上海阿帕尼公司未正常履约提出其应承

担河北农业大学供暖项目2016-2017供暖季超出中广核保定新能源有

限公司投资收益内控标准成本部分14,246,644.60元，上海阿帕尼公司

将该或有损失作为预计合同亏损计入2016年度营业外支出，目前上海

阿帕尼公司正与相关合同方进行协商，除前述事项外，上海阿帕尼公

司违约可能造成的赔偿或损失金额尚无法进行估计。 

会计师回复：我们获取并检查了上海阿帕尼公司与委托方签订的

相关供暖项目建设合同或供暖项目运营合同、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2017年1月24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关于终止为控股

子公司上海阿帕尼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决议。我们同时对上海阿帕

尼公司7个在建或运营的供暖项目相关委托方就供暖项目合同主要条

款、项目建设情况、运营情况及违约事项等寄发了问询函，至审计报

告报出日①河北农业大学电蓄热供暖项目委托方、②石家庄信息工程

职业学院供暖项目委托方、③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电蓄能局域集中

供用热力（冷）项目委托方在回函中均提出上海阿帕尼公司应承担违

约造成的损失，其中：河北农业大学电蓄热供暖项目委托方中广核保

定新能源有限公司在回函中就上海阿帕尼公司未正常履约明确提出

其应承担河北农业大学电蓄热供暖项目2016-2017供暖季超出中广核

保定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收益内控标准成本部分14,246,644.60元。鉴

于上海阿帕尼公司已无力对公司现有供暖项目正常履约，且已有委托

方对上海阿帕尼公司违约提出明确赔偿要求，上海阿帕尼公司正与项

目对手方进行协商，其违约可能造成的赔偿或损失金额除前述事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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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无法进行估计。 

强调事项1、宝馨科技公司子公司上海阿帕尼公司截止2016年12

月31日合并所有者权益为-1.28亿元，已资不抵债。同时宝馨科技公

司终止为其提供财务资助，上海阿帕尼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 

会计师回复：我们在对上海阿帕尼公司2016年度财务报表审计的

基础上，对其财务状况、资金状况进行综合分析后认为上海阿帕尼公

司截止2016年12月31日合并所有者权益为-1.28亿元，已资不抵债。同

时宝馨科技公司终止为其提供财务资助，该等事项导致上海阿帕尼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

第1503号——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和其他事项段》的相关规

定，我们将此事项列入审计报告强调事项段。 

强调事项2、上海阿帕尼公司出现巨额亏损且已资不抵债，宝馨科

技公司已就其对上海阿帕尼公司投资6,000万元、其他应收款1.44亿

元和应收账款2,743.44万元全额计提减值准备。鉴于上述事项的影响，

宝馨科技公司在合并报表中将上海阿帕尼公司少数股东分担的2016

年当期亏损超过了少数股东在该子公司期初所有者权益中所享有的

份额约-6,309.34万元全部归属于母公司宝馨科技公司。 

会计师回复：我们获取了宝馨科技公司与上海阿帕尼签署的《关

于阿帕尼电能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事宜之交易协议》，

并对宝馨科技公司对上海阿帕尼公司财务资助及关联方交易进行检

查及核对，宝馨科技公司鉴于上海阿帕尼公司出现巨额亏损且已资不

抵债，对上海阿帕尼公司投资 6,000 万元、其他应收款 1.44 亿元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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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账款 2,743.44 万元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宝馨科技公司在编制 2016

年度合并报表时，鉴于上海阿帕尼公司未来不具备相应的盈利能力能

够弥补亏损，且宝馨科技公司正与上海阿帕尼股东袁荣民究其业绩承

诺及补偿事项进行诉讼程序，前景尚不明朗。上述股权及债权损失应

在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反映出来，因此将上海阿帕尼公司少数股东

分担的 2016 年当期亏损超过了少数股东在该子公司期初所有者权益

中所享有的份额约-6,309.34 万元全部归属于母公司宝馨科技公司。我

们将此事项列入审计报告强调事项段。 

强调事项 3、如附注九、（四）所述宝馨科技公司作为瑞典阿帕

尼电能技术有限公司电极锅炉在中国区域内唯一合法供应商，零对价

授权关联方太平洋电力能源有限公司分别在石家庄国际贸易城项目

和瓜州清洁能源项目上直接经销瑞典阿帕尼 ETHH40Mi-30 高压电极

锅炉 2 台和 ETHH40Mi-40 高压电极锅炉 3 台，授权有效期均为 2016

年 9 月 14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会计师回复：我们获取了宝馨科技公司 2016 年 09 月 11 日与瑞

典阿帕尼电能技术有限公司签署的《瑞典阿帕尼电能技术有限公司与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唯一性合作协议》，以及宝馨科技

公司向太平洋电力能源有限公司就石家庄国际贸易城项目和瓜州清

洁能源项目上直接经销瑞典阿帕尼高压电极锅炉的授权函，同时我们

向瑞典阿帕尼电能技术有限公司就上述授权事宜寄发了问询函，并得

到了对方回函确认。我们认为此关联交易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

准则第 1503 号——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和其他事项段》的

有关规定，应当提请财务报表使用者予以关注，我们将此事项列入审

计报告强调事项段。 

强调事项 4、如附注十二、（二）所述宝馨科技公司子公司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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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帕尼公司与关联方上海克劳利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和上海广兴隆锅

炉工程公司分别达成调解协议,调解协议中约定上述两公司按约定日

期向上海阿帕尼公司归还所欠款项，目前调解协议尚在执行中。 

会计师回复：我们获取了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2017 年 3 月 14

日出具的上海阿帕尼公司分别与关联方上海克劳利电力科技有限公

司和上海广兴隆锅炉工程公司相关的调解协议，此资产负债表日后事

项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3 号——在审计报告中增加

强调事项段和其他事项段》的有关规定，应当提请财务报表使用者予

以关注，我们将此事项列入审计报告强调事项段。 

强调事项 5、如附注十三、（一）所述宝馨科技公司子公司上海阿

帕尼公司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已连续三年出现了亏损，

上海阿帕尼公司股东袁荣民未完成向宝馨科技公司作出上海阿帕尼

业绩承诺，宝馨科技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20 日向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

院提交了《民事起诉状》，起诉袁荣民股权转让合同一案。2017 年 3

月 15 日，公司收到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案件受理通知书。

截止本财务报告报出日，宝馨科技公司与袁荣民之间关于净利润亏损

补足事项的案件尚在审理中。 

会计师回复：我们获取了宝馨科技公司与上海阿帕尼签署的《关

于阿帕尼电能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事宜之交易协议》、

宝馨科技公司就袁荣民股权转让合同一案向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

提交的《民事起诉状》、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案件受理通知书。此

重要事项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3 号——在审计报告

中增加强调事项段和其他事项段》的有关规定，应当提请财务报表使

用者予以关注，我们将此事项列入审计报告强调事项段。 

【关注函 2、】请详细说明你们对财务报表整体、强调事项段及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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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涉及事项的相关账户或交易的重要性水平的评估情况及确定依

据，并结合强调事项段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金额及性质，说明可能

对财务报表产生的影响，你们在审计过程中是否履行了勤勉尽责的义

务。 

会计师回复：鉴于宝馨科技公司2016年度由于上海阿帕尼公司亏

损的影响，在母公司层面及合并报表层面均出现大额亏损，我们选择

宝馨科技公司送审合并报表营业收入5.86亿元作为宝馨科技公司

2016年度财务报表审计重要性水平及可容忍误差的计算基准，宝馨科

技公司2016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整体重要性水平为营业收入的0.5%即

为293万元。 

如保留事项2所述上海阿帕尼公司截止2016年12月31日供暖资产

项目中账面存货账面原值为10,512.28万元、固定资产原值为1,954.35

万元、在建工程原值为3,141.48万元，从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转入划

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原值为6,796.99万元，合计22,405.10万元，2016

年度上海阿帕尼公司对上述资产计提减值准备10,589.76万元。 

如保留事项3所述上海阿帕尼公司因存在重大亏损，宝馨科技公

司终止为上海阿帕尼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目前上海阿帕尼公司已无力

对公司现有供暖项目正常履约，其中上海阿帕尼公司2016年度因在河

北农业大学电蓄热集中供暖项目中未正常履约，河北农业大学电蓄热

供暖项目委托方中广核保定新能源有限公司就上海阿帕尼公司未正

常履约提出其应承担河北农业大学电蓄热供暖项目2016-2017供暖季

超出中广核保定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收益内控标准成本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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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46,644.60元，上海阿帕尼公司将该或有损失作为预计合同亏损计

入2016年度营业外支出，目前上海阿帕尼公司正与项目对手方进行协

商，除前述事项外，上海阿帕尼公司违约可能造成的赔偿或损失金额

尚无法进行估计。 

如强调事项2上海阿帕尼公司出现巨额亏损且已资不抵债，宝馨

科技公司已就其对上海阿帕尼公司投资6,000万元、其他应收款1.44

亿元和应收账款2,743.44万元全额计提减值准备。鉴于上述事项的影

响，宝馨科技公司在合并报表中将上海阿帕尼公司少数股东分担的

2016年当期亏损超过了少数股东在该子公司期初所有者权益中所享

有的份额约-6,309.34万元全部归属于母公司宝馨科技公司。 

上述强调事项段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相关账户或交易涉及金

额均已超过宝馨科技公司2016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整体重要性水平，均

为重大账户及交易。 

如保留事项2所述，上海阿帕尼公司尚未能提供工程结算报告或

获取相关函证的部分，我们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核实其相关

认定。我们无法说明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部分可能对财

务报表产生的影响。 

如保留事项3所述，河北农业大学电蓄热供暖项目委托中广核保

定新能源有限公司在回函中就上海阿帕尼公司未正常履约明确提出

其应承担河北农业大学供暖项目2016-2017供暖季超出中广核保定新

能源有限公司投资收益内控标准成本部分14,246,644.60元，上海阿帕

尼公司将该或有损失作为预计合同亏损计入2016年度营业外支出。对



回复 第 10 页 

 

财务报表的影响为营业外支出增加14,246,644.60元，预计负债增加

14,246,644.60元。鉴于上海阿帕尼公司已无力对公司现有供暖项目正

常履约，且已有委托方对上海阿帕尼公司违约提出明确赔偿，上海阿

帕尼公司正与相关合同方进行协商，其违约可能造成的赔偿或损失金

额除前述事项外，尚无法进行估计其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如强调事项2所述，宝馨科技公司在编制2016年度合并报表时，

鉴于上海阿帕尼公司未来不具备相应的盈利能力能够弥补亏损，上述

股权及债权损失应在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反映出来，因此将上海阿

帕尼公司少数股东分担的2016年当期亏损超过了少数股东在该子公

司期初所有者权益中所享有的份额约-6,309.34万元全部归属于母公

司宝馨科技公司。其对宝馨科技公司2016年财务报表的影响为归母的

净利润减少6,309.34万元，少数股东权益及少数股东收益减少

-6,309.34万元。 

如前所述，我们在审计过程中实施了检查合同及凭证、现场观察

及盘点、充分函证、问询、获取第三方专业机构报告等审计程序，我

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相关要求履行了勤勉尽责的义

务。 

【关注函 3、】就阿帕尼财务报表你们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

据及无法进行会计估计及处理的部分可能存在未发现的错报，其对财

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请详细说明相关错报

的金额、性质以及该项错报可能对财务报告产生的影响，上述事项未

达到《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非标准审计报告》第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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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规定的非常重大和广泛情形的依据。 

会计师回复：如前所述根据我们统计，与上海阿帕尼供暖资产有

关的土建、安装及其他施工工程总额为 1.56 亿元（含税）（其中固定

总价合同 1.07 亿元（含税），占施工工程总额 68.59%），与上海阿帕

尼供暖资产有关设备及物资供应金额为 0.7 亿元（含税）。 

鉴于上海阿帕尼公司项目前期内控缺失、管理不规范等原因。我

们除实施了检查合同及凭证、现场观察及盘点、函证、问询等正常审

计程序以外，要求上海阿帕尼公司提供与工程相关的第三方专业机构

工程结算报告，并对上海阿帕尼公司有关设备及物资供应进行充分函

证，发函金额 0.67 亿元（发函比例占相关发生额的 95%）。至审计报

告报出日上海阿帕尼供暖项目工程造价审结金额为 0.65 亿元（含税），

与工程相关的设备及物资供应回函确认一致的金额为 0.43 亿元（含

税），至审计报告报出日其余部分尚未能提供工程结算报告或获取相

关函证回函，我们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核实其相关认定。         

同时上海阿帕尼公司已无力对公司现有供暖项目正常履约，并对

中广核保定新能源有限公司就上海阿帕尼公司未正常履约提出其应

承担河北农业大学供暖项目 2016-2017供暖季超出中广核保定新能源

有限公司投资收益内控标准成本部分 14,246,644.60 元预计合同亏损

计入 2016 年度营业外支出，除该事项，其余违约可能造成的赔偿或

损失金额尚无法进行估计。 

通过对上海阿帕尼公司现状的了解，其账面的应收款项、存货、

在建工程、固定资产及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存在减值风险，上海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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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尼公司在编制 2016 年度财务报表时已对这些可能存在的减值予以

估计；宝馨科技公司账面应收上海阿帕尼公司款项及对其的股权投资

也存在减值风险，宝馨科技公司在编制 2016 年度财务报表时也已对

这些可能存在的减值予以估计，我们认为上海阿帕尼公司财务报表我

们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及无法进行会计估计及处理的部分

可能存在未发现的错报，其对宝馨科技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

但不具有广泛性。 

【关注函 4、】请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的规定，

结合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金额及性质，明确说明相关事项对宝馨科技

2016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的具体金额，是否会导致宝馨科

技 2016 年度的盈亏性质发生变化。 

会计师回复：经审计的宝馨科技公司 2016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归

属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81,068,555.70 元，宝馨科技公司单体 2016 年

度净利润为-192,896,485.00 元，其单体报表亏损原因为计提与子公司

上海阿帕尼公司相关的往来、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所致，其中：宝馨科

技计提对上海阿帕尼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6000 万元、计提对

上海阿帕尼公司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14400 万元、计提对上海阿帕尼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2743.44 万元，合计 23,143.44 万元。宝馨科技已

按照股权比例确认的上海阿帕尼归属于母公司的亏损 2015 年为

1,291.19 万元，2016 年为 8,614.25 万元，合计亏损为 9,905.44 万元，

宝馨科技同时合并报表中确认商誉减值损失 2,641.48 万元，并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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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帕尼公司少数股东分担的 2016 年当期亏损超过了少数股东在该子

公司期初所有者权益中所享有的份额约-6,309.34 万元全部归属于母

公司宝馨科技公司，上述合计亏损为 18,856.26 万元。在宝馨科技报

表日后不再对上海阿帕尼公司进行任何资金资助及承担其额外损失

的前提下,假设上海阿帕尼公司以后年度持续亏损且报表日后不能向

宝馨科技归还任何借款或货款，宝馨科技合并报表层面至多尚有

4287.18 万元损失尚没有确认。我们认为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金额及

性质不会导致宝馨科技 2016 年度的盈亏性质发生变化。 

【关注函 5、】报告期内，公司财务报表确认资产减值损失 1.52 亿

元，请你们对相关资产减值损失确认、减值准备计提的依据及合理性

作出评估，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发表意见，

并说明你们认为保留意见涉及事项不属于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制度及

相关信息披露规范规定的情形的认定依据。 

会计师回复：公司 2016 年度资产减值损失 1.52 亿元，具体明细

如下： 

项目 本期发生额 

坏账损失 20,071,783.33 

存货跌价损失 32,757,998.71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21,032,418.40 

在建工程减值损失 51,984,579.06 

商誉减值损失 26,414,819.09 

合计 152,261,598.59 

1、公司 2016 年计提的坏账准备中有 84 万元应收账款及 169.55

万元其他应收款属于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的情形，其余坏

账准备计提公司均按照账龄法进行了计提，我们认为公司应收款项计

提坏账准备会计处理是符合公司会计政策和企业会计准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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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 2016 年存货跌价准备 3275.80 万元，其中有 2,806.28 万元

系上海阿帕尼公司计提与供暖资产有关的减值，公司结合供暖工程回

款情况、在资产负债表日后与相关合同方达成的协议情况，根据预计

可回收金额确定的减值金额。公司其他存货跌价准备均为库龄在 6 个

月以上的与钣金构件相关材料、产成品等，公司根据相关材料、产品

的预计可变现净值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我们认为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的会计处理是符合公司会计政策和企业会计准则的。 

3、根据宝馨科技公司 2017 年 3 月 31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宝馨科技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阿帕尼电能技术（集团）有限

公司拟出售其 BOO 供暖项目资产的议案。公司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

减值准备均为上海阿帕尼公司拟出售的 BOO 供暖项目资产计提的减

值准备，其中徐州产业园供热项目、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供暖项目

及河北省赵县城区集中供暖项目 3 个供暖项目公司根据资产负债表

日后与项目拟接手方达成的项目转让协议金额确定与之相关的资产

减值准金额，其余尚未出售的供暖项目资产，参照已达成协议拟出售

项目资产的综合减值率确定相关资产减值准备。我们认为公司计提固

定资产及在建工程减值准备的会计处理是符合公司会计政策和企业

会计准则的。 

4、商誉减值准备 2641.48 万元，均为计提上海阿帕尼公司的商誉

减值准备，宝馨科技公司鉴于上海阿帕尼公司核心管理人员集体离职，

现有项目合同推进困难，且上海阿帕尼公司严重亏损，资不抵债，其

未来的盈利能力能否达到投资前盈利预测程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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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对上海阿帕尼公司的商誉全额计提减值准备，我们认为公司

全额计提上海阿帕尼公司商誉减值准备会计处理是符合公司会计政

策和企业会计准则的。 

我们认为针对宝馨科技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保留意见

所涉及事项，主要系上海阿帕尼公司无法及时、完整的向我们提供与

上海阿帕尼供暖资产审计相关的所需的资料，致使我们无法获取与之

相关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发表意见，同时上海阿帕尼公司因供暖

合同违约可能产生的损失及赔偿，公司无法进行适当的确认和计量，

但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中进行披露，我们认为保留意见涉及事项不属于

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制度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规定的情形。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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